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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池州市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健职秘〔2026〕43号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各有关用人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规范我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提升职业健康检查质量和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现就加强我市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准入，加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能力建设
1.严格资质管理。新申请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安徽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备案。新备案或变更备案的机构，应及时向市卫健委提交备案回执，已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由市卫生健康委在政府网站公示，用人单位应当选择公示名单中的
服务机构为其劳动者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
2.规范服务行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在备案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范围内，依法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跨市或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跨区（县）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服务的，备案范围应包含外出项目，应主动向服务企业所在地的县（区）卫生健康委进行报告，接受属地卫生健康委的日常监督管理，报告内容应包括机构资质、服务范围、服务日期、服务对象、体检人数等信息。
3.提升机构服务能力。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质量控制体系，配备与所开展检查项目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场所和合格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加强人员培训与考核，确保检查人员熟练掌握职业健康检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鼓励机构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检查和信息报告效率。
二、规范流程，确保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质量
4.规范检查项目与周期。用人单位在委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检查时，应依法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其接触人员名册、岗位（或工种）、接触时间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评价报告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结果，未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或分级结果无效的，健康检查周期按II级及以上执行。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98）等标准，根据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确定相应的检查项目和周期，不得随意增减或变更，检查项目应科学、合理、必要。
[bookmark: _GoBack]5.强化检查过程质量控制。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操作，确保检查方法准确、数据真实可靠。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生物样本的采集、运输、检测和结果报告，完善影像学、电生理等特殊检查的质量控制。要积极配合省、市卫生健康委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对于质控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认真、彻底进行整改。对于整改不力、问题反复出现或存在严重质量缺陷的机构，由属地卫生健康委依据相关规定，提请省卫健委依法注销其备案资质。
6.规范检查结果报告与处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在职业健康检查结束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包括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面告知用人单位。报告应明确检查结论，如“目前未见异常”“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其他疾病或异常”等，并提出明确的医学建议。对发现疑似职业病或职业禁忌证的，必须及时告知劳动者本人和用人单位，发现疑似职业病的，同时向所在地卫生健康委报告。用人单位应根据检查结论和建议，对劳动者进行妥善安置。
7.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必须按照规定，在体检报告出具15日内通过安徽省职业病防治信息管理平台报送职业健康检查信息，每季度汇总本季度完成的职业健康检查服务信息，于次月10日前报送至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科邮箱（信息报告表见附件），严禁发生迟报、漏报、瞒报行为。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发现异常数据、群体性健康损害迹象或其他可能表明工作场所存在严重职业病危害风险的情况，应立即向属地卫生健康委报告，属地卫生健康委接到报告后，应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开展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三、落实责任，强化用人单位主体责任
8.依法组织劳动者进行检查。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必须依法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发现异常者，应按规定予以处理。
9.规范职业健康检查组织实施与结果告知。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的全部费用，并合理安排检查时间，保证劳动者能够按时参加检查。严禁通过安排替检、指使或默许劳动者服用可能影响检查结果的药物等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真实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用人单位必须如实、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履行签收手续。劳动者有权查阅、复印其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四、加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0.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县（区）卫生健康委要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纳入年度监督执法计划，采取“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超出批准范围开展检查、出具虚假证明文件、不按规定报告疑似职业病、信息报告存在迟报漏报瞒报等违法行为，依法处以警告、罚款、责令暂停执业直至吊销资质等处罚。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不提供真实情况等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管理。市职业健康检查质控中心要定期组织开展全覆盖质量评估，协助市卫健委落实省级质控考核问题整改复核，同时强化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分析利用，评估整改结果作为机构备案延续、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
11.建立新发职业病倒查机制。对诊断的新发职业病病例，属地卫生健康委应启动倒查机制，追溯其既往职业健康检查情况。重点核查承担其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是否依法规范开展检查、是否及时报告疑似职业病、检查结论是否准确；核查用人单位是否按规定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否落实检查结果处理建议等。对倒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机构和用人单位责任。
12.强化社会监督。为严厉打击职业健康检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市卫生健康委设立举报投诉渠道，设在职业健康科。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投诉举报应有明确的被举报主体、违法违规事实，并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我委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并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依法作出处理与反馈。
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科电话：0566-3393035；邮箱：zyjkk3393035@163.com；地址：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南路339号广电大厦1206室。

附件：池州市职业健康检查服务信息报告表

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4月20日

抄送：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九华山风景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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